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8月 9日在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 7号洋丰培训中心七楼会议室召开，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拟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

制，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股份用于在未来适宜时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激励

公司核心员工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以

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在未来适宜时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

本次回购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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